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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10·28”爆炸一般事故

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1年 10月 28日 8时 30分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 1号船坞 2号生产线 H1524散货船 8号舱内，发生一起

爆炸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26万元。事故

发生后，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上海市应急管理局会同相关部

门组织事故调查组展开调查。 事故调查报告于 2022年 2月

21日获批复同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防

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要求，上海市应急管理局会同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等部门组成上海

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10·28”爆炸一般事故评估组（以下

简称评估组），并邀请华东理工大学安全工程咨询中心参加。

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走访核查等方

式，对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10·28”爆炸一般事故责

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一、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2022年 10月，评估组制定《2022年度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明确了评估对

象、评估内容、评估方法及工作安排。2022年 11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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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召开评估工作会议，启动、部署评估工作。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行政问责落实情况

1. 行政处罚

评估组查阅相关材料，上海市应急管理局于 2022年 7

月 7日向事故责任单位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外高桥造船公司）、上海众锐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以下简称众锐徐州分公司）、徐州建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建睿公司）及事故责任人员外高桥造船公司生产

总监郭长林、众锐徐州分公司总经理周昌建、建睿公司法定

代表人高峰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事故责任单位均于 2022

年 7月 26日，向代收机构缴纳了行政处罚款；事故责任人

分别于 2022年 7月 18日、26日、27日，向代收机构缴纳

了行政处罚款。

2. 行政处理

依据《事故调查报告》及其批复意见，外高桥造船公司

于 2021年 11月 15日，向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安委会做

出深刻检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月 6日，

对外高桥造船公司进行了通报批评，并责成外高桥造船公司

根据单位有关规定，对事故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于 2022年 7月 13日对外高桥造船公

司出具事故预防建议书；外高桥造船公司按时对生产安全事

故预防建议书落实情况进行了总结汇报。

（二）其它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3

外高桥造船公司根据《事故调查报告》，以及公司《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及调查处理管理规定》、《安全协议》等的

规定，对公司有关部门及有关责任人员，以及工程施工承包

单位众锐徐州分公司和“徐州建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进

行了责任追究。

1. 事故主要责任部门搭载部，扣除部门月度安全绩效

分 10分，并取消 2021年度部门整体、部门领导班子集体、

部门主要负责人参评相关综合类先进资格。

2. 对外高桥造船公司内部 11名事故责任人员进行了问

责。其中，给予诫勉谈话 1人；行政记过处分 4人；降职处

理 1人；扣款处罚 9人，涉及金额 33000元。

3. 对众锐徐州分公司实施处罚，扣款 50000元。对该

公司 4名责任人员进行了追责处理。其中，免职处理 1人；

予以清退 1人；扣款处罚 4人，涉及金额 14000元。

4. 对建睿公司实施处罚，扣款 30000元。对该公司 3

名责任人员进行了扣款处罚，涉及金额 8000元。

众锐徐州分公司，对公司 4名责任人员实施了扣款处理，

涉及金额 16000元。

建睿公司，对公司 4名责任人员实施了扣款处理，涉及

金额 8000元。

三、外高桥造船公司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0.28”事故发生后，外高桥造船公司在深刻吸取事

故教训的基础上，实施了事故防范和安全整改工作。主要工

作可归结为如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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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剖析事故原因，吸取事故教训

事故发生后，公司领导及时召开公司安委会紧急会议,

剖析公司一年内接二连三发生事故的原因，深刻反思事故带

来的教训，要求各部门各层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

各部门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各生产部门要

全面细致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活动，及时消除各类

事故隐患，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三年专项整治行动和百日安全

整治活动。

（二）明确管理人员的安全监管职责

1. 公司各部门组织作业区管理人员每日开展“三个一

小时”检查，切实做好现场风险隐患的辨识、排查及整改工

作，对排查出来的问题立即落实整改。

2. 各级领导带头，定期查安全：主要领导每月不少于

一次；分管领导每月不少于 2次；生产部门作业区管理人员

轮流每天夜间联合检查。

3. 对检查所发现的问题及时通知整改，采取切实有效

的安全管控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修订完善规章制度

1. 针对 10.28事故原因，部门对《搭载部气体安全使

用和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明确了“割炬气体气管、打磨

冷风气管在割炬、打磨机的连接端应安装自闭锁功能的快速

接头”、“连接皮管与汇流排，作业人员必须使用贴有实名

（部门、作业区或劳务队、班组）的皮管”，以及“接送气

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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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门对《搭载部工具箱焊机箱管理规定》进行了修

订，规范了工具箱内物品存放的要求。

（四）改进施工器具构造，提升本质安全性能

1. 对所有氧乙炔皮带割刀处使用快速接头连接，增加

自锁闭接头，防止氧乙炔皮带误操作引发的气体泄漏风险，

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为了避免氧乙炔气体在密闭的工具箱内积聚，遇明

火后发生燃爆事故，部门按照工艺工法部的工具箱改造方案，

对所有工具箱进行了开孔透气的改造工作，截止至 2021年

年底，所有工具箱均已改造完毕。

（五）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1. 公司各部门全面开展气体皮带专项整治，加强对动

能源及皮带的实名制管理，要求在实名制标签上注明“部门

-施工队-班组”信息，同时明确接送气的操作要求，在气包

的显著位置张贴了“接送气安全注意事项”。

2. 组织对各类工具箱现场进行排查，规范工具箱内的

物品存放要求，列出了负面清单，并组织全员学习并在工具

箱上进行张贴。

3. 组织部门各级人员对修订后的制度进行宣贯、学习。

（六）加强人员培训、营造安全文化

1. 组织全体员工开展事故警示教育。

2. 重温《明火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气体安全使用

和管理规定》及相关安全操作规程。

3. 各生产部门持续开展每周安全宣讲活动，在宣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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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通过部长、作业长、主管、班组长及作业人员的轮流讲

安全要求、讲安全规定、讲安全案例、讲安全隐患、讲安全

经历等各种安全宣传内容，营造安全文化氛围，促进安全文

化的发展。

（七）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控

1. 明确布置生产的同时布置安全。各部门管理人员深

入现场，参加班组班前会的检查，全面开展查班组作业前

JSA分析、班组安全记录本、规范班前会召开流程和内容。

2. 采用实时监控，加强现场管理。充分利用厂区园区

的 1881个摄像头，实施作业现场的监管；强化人、机联动

监管机制，监控中心一旦发现违章行为，立即联动现场安全

管理人员进行快速有效的处置。

3. 加强场安全检查、教育、整改、处罚的力度，以减

少现场作业人员的违章行为，确保公司现场作业安全有序开

展。

四、众锐徐州分公司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针对“10.28”事故，众锐徐州分公司主要开展了如下

整改工作：

1. 开展全员班组学习《防燃防爆》与《气体皮带的安

全管理规定》，提升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

2. 提升班前会质量，班组长落实布置生产的同时落实

安全的管理要求，提高风险辨识度。

3. 班组长以上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专项检查，对存在

的安全隐患，现场指出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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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升班组长以上管理人员能力，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学习完善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对院工的违章行为严格处理，杜

绝违章作业。

5. 开展安全意识、安全理念教育。组织全员进行安全

宣讲，提高全员安全意识；持续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理念灌输，

让其知道安全的重要性，不冒险作业、野蛮作业、违规作业，

施工作业前要确认周围环境的安全性，使自己处于安全状态，

时刻做到四不伤害，确保安全第一。

五、建睿公司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针对“10.28”事故，建睿公司主要开展了如下整改工

作：

1. 完善规章制度，提高本质安全。针对事故的原因，

公司根据气体安全使用和管理规定，明确了“割炬气体气管”、

“连接皮管与汇流排，作业人员必须使用贴有实名的气管”，

以及“接送气安全注意事项”；加强对气体安全使用和管理

规定的宣贯与学习。

2. 针对事故中发现的皮带无实名制问题，组织各班组

落实皮带实名制的整改，要求在实名制标签上注明施工班组

信息，同时在气包的显著位置张贴“接送气安全注意事项”。

进一步强化对员工的安全提示，避免误操作的发生。

3. 为了进一步降低氧乙炔气体泄漏导致的安全风险，

公司对所有氧乙炔皮带割刀处安装了快速接头连接，增加自

锁闭接头，防止氧乙炔皮带误操作导致气体的泄漏，提高本

质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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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了避免氧乙炔气体在密闭的工具箱内积聚，遇明

火后发生燃爆事故，公司按照工艺工法部的工具箱改造方案，

对所有工具箱进行了开孔透气的改造工作，截至 2021年年

底，所有工具箱均已改造完毕；同时规范工具箱内的物品存

放要求，并组织全员学习。

5. 加强人员培训，强化现场管控。公司组织了全体员

工开展事故警示教育，重温《明火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气

体安全使用和管理规定》及相关安全操作规程，并对学习效

果组织了抽样调查。

6. 公司组织管理人员深入现场参加班组班前会的检查，

全面开展查班组作业前 JSA分析、班组安全记录本、规范班

前会召开流程和内容，不断营造班组确实布置生产布置安全

的氛围，提高各班组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7. 公司开展隐患排查，切实做好现场风险隐患的辨识、

排查及整改工作，对排查出来的问题立即落实整改。同时组

织开展管理人员夜间巡查，加强夜间加班期间的现场安全管

控。

六、评估结论

评估组通过专题会议、人员访谈、资料核查、现场走访、

问卷调查等形式，对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10·28”爆

炸一般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后认为：

该起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工作已完成，涉事企

业事故预防与安全整改工作均已落实。

七、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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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议企业围绕此次事故事故的直接原因所暴露的

习惯性违章、作业程序混乱、交叉作业失管的问题，在排摸、

汇总、归类的基础上，逐一开展深入的安全管理基础性工作。

二是建议企业深入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宜开展实操

性、针对性的安全教培工作；宜结合工作岗位、工作内容、

工作方式等具体情况，开展教培工作。

三是建议企业围绕现场监管及施工安全监护，开展专项

整治活动，切实提高现场监管和安全监护的有效性和专业化

水平。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

“10·28”爆炸一般事故评估组

2022年 11月 30日


